附件1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—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/专科生课程重(补)修申请表     本科□   专科□
	申请人姓名
	
	学  院
	
	专   业
	

	班   级
	
	学  号
	
	重（补）修形式（自学、插班、网络）
	

	重（补）修课程信息

	重（补）修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课程性质
	选择插班重修学生填写
	选择网络重修

学生填写

	
	
	
	
	插入教学班级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	选择的平台、课程名称、指导教师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人所在学院意见：
       签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.此表一式两份，学生所在学院一份，学生自己备份。
2.第1-2周学生提出申请并汇总按要求上报教务处，第3周学生正式上课，逾期不再办理。
3.自学重修：重修课程的成绩以期末考核为主，无平时成绩；插班重（补）修：重修课程的成绩评定与所插入班级的学生相同。
